
 

 

 

 

关于遴选长春市中小学首批数字校园 

创新实验校的通知 

 

各县(市)区、开发区教育局（文教局）、直属中小学校： 

 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加快长春市中小学教

育信息化建设，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，根据教育部《教育信

息化 2.0 行动计划》、吉林省教育厅《关于推进落实<教育信

息化 2.0 行动计划>的指导意见》《长春市教育局关于印发<

贯彻落实教育信息化 2.0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等文

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遴选部分中小学校作为首

批数字校园创新实验校，示范、引领我市中小学数字校园建

设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申报基本条件 

  1．学校领导高度重视，具有积极性和前瞻性，能够把

数字校园建设与应用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； 

  2．具有一定的信息化基础环境，校园宽带网络全接入，

教学终端设备能满足基本的教学和管理要求； 



  3．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实现常态化应用，并在区域

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示范性； 

  4．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，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和

人力资源等条件保障。 

二、遴选方式 

  采用学校申报、县级推荐、市级评定的方式进行。 

  1．各县(市)区组织所属区域的中小学自主申报，由学

校填写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自评表（附件 2），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申报学校情况，依据市级分

配计划择优向市教育局推荐上报。 

2．市直属中小学校根据申报基本条件，填写申报表（附

件 1）、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自评表（附件 2）直接上报。 

3．市教育局将对各县(市)区推荐学校、市直自荐学校进

行综合评定，从中确定 20—25 所作为首批数字校园创新实

验校。 

  三、相关要求 

1．朝阳、南关、二道、宽城、绿园区推荐学校 1—3所，

其他县市区推荐学校 1-2 所。 

2．请各县(市)区于 4 月 28 日前，将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

自评表（附件 2）、汇总表（附件 3）及工作人员联系表（附

件 4）统一打包压缩，以“县（市）区数字校园创新实验校”

为文件名发送至指定邮箱。 



3.市直属中小学 4 月 21 日前，将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自

评表（附件 2）统一打包压缩，以学校名称为文件名发送至

指定邮箱。并准备数字校园创新实验校建设方案（包括资金

测算），参加 4月 22 日专家组论证。 

4．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

  联系人：李宏图   

电话：81969287  

邮箱：djgwlb@sina.com   

附件 1：长春市中小学数字校园创新实验校申报表 

    附件 2：长春市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指标体系(自评表) 

附件 3：长春市中小学数字校园创新实验校汇总表 

附件 4：长春市中小学数字校园创新实验校（市）区负

责人联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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